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二○一三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演辭（附圖） 

 

 

 

  以下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今日（一月十四日）在二○一三年法律年度開

啟典禮上發表的演辭全文（中文譯本）： 

 

律政司司長、大律師公會主席、律師會會長、各位嘉賓﹕ 

 

  我謹代表香港司法機構全體仝人，熱烈歡迎各位蒞臨本年度的法律年度開 典

禮。藉此機會，讓我向遠道而來的海外貴賓，特別是澳洲高等法院的 Susan Kiefel

法官表示歡迎。 

 

  過去數月以來，社會各界人士討論的焦點總離不開法律及司法機構。這實在不

足為奇。即使人們在平常生活中與法庭或法官沒有接觸，法律及法庭的判決仍會為

他們的生活帶來實際的影響，有時甚至是深遠的影響。去年，我提及法庭能夠有效

地解決糾紛，對社會至為重要。今年，讓我跟大家重申一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運

作的基礎，就是可稱之為「法律持正的精神」這個議題。法律持正的精神以及它所

包含的各個層面，是社會對本港法律體制所抱的期望，更是社會對法律體制的訴求。 

 

法律持正的精神 

 

  首先，我想從法官的憲制角色開始。《基本法》第九十二條訂明，法官應根據

其本人的司法和專業才能選用。法律規定，每名法官就任時必須宣讀一式一樣的司

法誓言，宣誓擁護《基本法》，奉公守法，為香港服務，以無懼無偏的精神維護法

制。因此，香港法官所致力維護的是法律，法庭所效忠的也是法律。務須達致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 

 

  法庭的核心職能是依法秉行公義。我常被問及，在法庭判案時，尤其是當案件

涉及公法和憲法原則時，會否考慮公眾利益。法庭當然會考慮公眾利益，但這並不

表示法庭在判案時，會受社會某些界別，或大多數人士，甚至政府所樂於得見的判

決結果所影響。公眾利益的意思並非如此。法庭致力維護公眾利益，所指的是法庭

在執行法律時，必會遵循公平、公義和維護尊嚴的基本理念。我提及這些基本理念，

是因為法庭不單必須引用法律條文的內容，有時候更重要的是要體現法律條文的精

神。但無論如何，一切均須以法律及其精神為依歸。不論任何人士或任何機構都不

可凌駕於法律之上。 



 

  基於法庭判決的性質，每宗案件必會有一方勝訴，同時亦有一方或多方敗訴。

以公法範疇而言，案件可能關乎極為敏感的社會、政治或憲制事宜（例如入境事

務），而社會的整體利益亦可能受到影響。在此等範疇內，社會中各個界別人士對

案件持有不同的利益，對於何謂案件的「正確判決結果」，亦會各持完全不同甚至

截然相反的意見。這類案件定必會為法庭帶來挑戰，因為我們都明白到，無論結果

如何，社會上眾多界別的人士仍會對判決感到不滿。在這種情況下，法庭在致力作

出公正及正確的判決時，又會以甚麼為依歸？ 

 

  這問題最終只有一個簡單的答案。我相信這答案亦是合乎公眾期望的。法院處

理所有訴諸法院的案件的方式都是完全一致的，就是恪守法律條文，依據法律精神

判案。香港法院一日復一日，都是以此方式處理每宗案件，不論是簡單的金錢糾紛、

輕微罪行或具重大憲法意義的案件。法官判案時，絕不會抱有既定的看法。法官在

處理案件時，必定會保持開明態度，貫徹始終地依據法律判案，絕不偏離憲法所賦

予他們的權力範圍以外。 

 

  剛才所談及法院處理案件的方式，關鍵在於法院工作是高度透明的。高度透明

的司法程序，意味 法院及法官在履行憲法職能，無懼無偏依法斷案時，大眾可以

有目共睹。法律持正的精神當中一個相當重要的元素就是司法程序必須有透明度。 

 

  司法程序的透明度，展現於兩方面。首先，除僅有的例外情況外，所有法院程

序都是對公眾人士公開的。任何市民皆可旁聽法院每一階段的聆訊︰開案陳詞、證

人證供、大律師陳詞，以至法院或陪審團（如有的話）作出的決定。僅有的例外情

況是指當法律程序涉及過於敏感的內容時，例如有關兒童權益的案件，若案件進行

公開聆訊，則不符合公眾利益。 

 

  展現司法程序透明度的第二方面，是法院會為其所達致的決定提出理據。香港

法律體制久已確立的特點之一，就是法院會為其所作出的每一決定或判決，提出清

楚明確的理據，讓所有人都可以得知。法院提供理據，最起碼可以達到兩個目的。

首先，直接參與相關訴訟中的各方，均可得悉法院作出判決的明確理由。這對敗訴

的一方尤為重要，以便它有機會就對其不利的判決提出上訴。在香港，上訴制度行

之有效，是由於上訴法院可以仔細審核下級法院所作每項判決的理由。第二，從社

會大眾的角度來看，任何人皆可從法院判決中的理由，得知法院具體上如何引用法

律，如何履行其憲制職能。我認為最後這點正是關鍵所在。正如我剛才提到，就關

乎公法的案件和其他備受矚目的案件而言，社會各界人士對於法院應如何判案，或

會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唯有提供法院的判決理據以便公眾人士參閱，才可維持他



們對法律持正精神的尊重。這些理據使公眾人士接受一些看似不受歡迎的判決結果。

案件結果之所以令人接受，正正因為大家得以見到法院在達成判決的過程中，引用

法律並一直忠於法律。香港社會期望法院和法官能夠公平、公正地引用法律，而非

依據一些含糊、任意的概念來斷案，以圖得出或會較受歡迎或較易接受的裁決。本

港法院的判決理據是公開的，讓所有人都可以得知。由區域法院至終審法院，法院

的判決書均會上載至司法機構的網站，方便公眾人士免費查閱。 

 

  誠然，獨立的司法機構是法律持正精神的基礎。我經常被問及有關司法獨立的

情況，以及如何證明香港的司法機構是獨立的。毫無疑問，香港的司法機構是無懼

和獨立的，這是一個確實存在的概念，一個在許多人心目中等同於香港成功的概念。

我並不期望人人只單憑首席法官的話，便欣然接受香港的司法制度是獨立的。反而

大家更應考慮兩項客觀的事實。首先是《基本法》本身的內容︰香港應有獨立的司

法機構，它是香港憲制體系的一部分。此項規定，至少在三條《基本法》的條文中

訂明（第二條、第十九條及第八十五條）。 

 

  第二項證明司法獨立的客觀事實，可從法庭判決中的理據看到，就是我剛才提

及的一點。這也許比任何其他的事情，更能確切地顯示香港的法院和法官實際上如

何運作。 

 

  剛才，我詳細闡述了我對香港法律持正精神的看法。正如我之前所說，法律最

近成為備受關注的焦點。當然，我或任何法官都不適宜評論個別案件，尤其是有待

法院審理的案件。然而，必須提醒各位有關香港法律的基本架構和基礎。我們應當

謹記，雖然法庭有時候須要處理由政治事件衍生的法律問題，但是法庭及其工作不

應被政治化。我完全尊重個人行使言論自由的權利。事實上，我認為可以自由表達

言論的社會是健康的社會，而在香港，言論自由始終是受保障的基本權利之一。不

過，法庭和法官是不會受近日眾多不同意見所左右。法庭和法官從不間斷恪守法律

及法律的精神。這絕對是社會大眾對司法機構的期望。 

 

香港的法官 

 

  獨立的司法機構，仗賴才能卓越、地位尊崇的法官來秉持公義。剛才我已提及

《基本法》第九十二條，此條文規定司法人員應根據其本人的司法和專業才能選用。

這些法律所訂明的才能是委任法官的唯一準則，原因亦當然不難理解。除了終審法

院首席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外，《基本法》並沒有對其他法官的國籍作出規定。

實際上，《基本法》（同樣是第九十二條）訂明司法人員可從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

聘用。《基本法》第九十四條與此相符，訂明香港政府可作出有關外來的律師（和



本地律師）在香港工作和執業的規定。香港畢竟是普通法的司法管轄區，並獲世界

各地承認為普通法適用地區。我們的法庭在國際社會間享有盛譽，備受推崇。《基

本法》清楚訂明普通法在香港適用。普通法制度過往在香港行之有效，將來亦會如

此。而普通法及其運作，是以能為社會及市民的利益秉持公正公義作為依歸。 

 

  終審法院作為香港最高級的法院擁有香港的終審權。《基本法》第八十二條特

別規定，終審法院可「根據需要邀請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參加審判」。自

1997 年 7 月 1 日起，終審法院在差不多所有的上訴案件中，均邀請一名來自海外

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參加審判。這些來自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包括目前及曾

經在其本身的司法管轄區擔任最高級別司法職位的人士。他們對於終審法院和香港

來說，一直是不可多得的骨幹成員。目前，我們有 10 名來自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

官：兩名前任澳洲高等法院首席法官、一名前任新西蘭最高法院法官、三名前任英

國最高法院成員、兩名現任英國最高法院成員、前一任英國最高法院院長及現任英

國最高法院院長。這些法官無疑為終審法院及其工作開拓了重要的層面。終審法院

審理的上訴案件中，不少權威性的判決書是由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非常任法官撰寫

的。法官、法律界及法律學者廣泛認同，終審法院的「第五名法官」（對其他普通

法適用地區非常任法官一貫的稱謂）對香港的法學發展作出了莫大的貢獻。他們獲

得市民的信任，將來也必如是。我們必須謹記，當一名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獲委

任為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時，他與香港其他法官一樣，必須作出相同的司法誓言，

成為香港的法官。 

 

終審法院遷址 

 

  最後，就終審法院從炮台里現址搬遷至昃臣道的計劃，我想簡述一下最新情況。

我們預期，終審法院將於 2015 年年中遷至新址。乍眼看來，這似是很久以後的事，

然而搬遷計劃涉及結構測試，仔細修復這座古老的建築物，使它重現昔日的風貌，

當中需要為終審法院設計實用（及更寬敞）的法庭，因此是一項規模龐大的計劃。

我熱切期盼大樓日後不僅可供終審法院使用者使用，亦歡迎市民大眾到訪。這座莊

嚴的建築物將屹立不倒，時刻標誌 香港的法治精神。 

 

結語 

 

  聖誕節剛剛過去，農曆新年即將來臨。這是我們與家人歡聚慶賀的日子。我謹

代表司法機構全體仝人，祝願各位和你們的家人身體健康，生活愉快！謝謝。 

完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４日（星期一） 

香港時間２０時０１分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今日（一月十四日）主持二○一三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並於愛丁堡廣場

檢閱香港警察儀仗隊。 



 

  

馬道立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向包括法官、司法人員和法律界人士等一千多名與會人士致辭。 

 


